关于修订《伍家岗区工程建设用地红线
范围内砂石土资源管理办法（试行）》部分条款的情况说明
2023年11月17日，伍家岗区人民政府印发《伍家岗区工程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砂石土资源管理办法（试行）》（宜伍府办发〔2023〕24号），试行期2年。由于该文件将于2025年11月试行到期，根据《湖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相关规定，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伍家岗区分局组织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修订前后内容变化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
1.因机构改革调整，根据市委编办《关于调整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的批复》（宜编〔2024〕29号），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伍家岗区分局更名为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伍家岗区分局。本次修订对《伍家岗区工程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砂石土资源管理办法（试行）》（宜伍府办发〔2023〕24号）中需修改名称的8处内容进行了修订。

2.本“办法”自2022年制定出台以来历经两次修订，有关内容和流程已相对完善和成熟，本次修订后，拟经网上公示、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以伍家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自2025年11月18日起正式施行，有效期5年。因此就该文件下一步正式施行的日期、有效期限等内容进行了修订。

除上述外，其他内容均未做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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